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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典当业以物质钱，是调剂平民经济的传统金融机构。 上海解放后，失业贫苦

市民数量较多，他们普遍依赖典当借贷度日。 有鉴于此，人民政府允许典当业存在，并从利

息、资金两个方面对其加强管理，使之符合新社会的要求。 随着经济的复苏和社会主义改

造的推进，典当业“基本取缔”的政策最终确立。 １９５６ 年上海私营典当业被改造为小额质

押贷款营业所，成为向上海贫困市民提供临时低息生活贷款的服务机构。 从“当”到“贷”发

生了许多变化，但小额质押贷款营业所如同旧典当一样为上海市民所称便。 小额质押贷款

营业所不仅是人民政权对传统金融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结果，也与近代以来各地

“公典”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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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研究有，江苏省建设厅编印：《江苏省改进典业方案》，１９３５ 年印刷；宓公干：《典当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中

国农民银行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典当问题》，《中农月刊》第 ８ 卷第 ７ 期（１９４７ 年）；罗炳绵：《近代典当业的社会意义及其类别与税

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编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７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 １９８４ 年印行；潘敏德：《中国近代之典当业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第 １３ 期（１９８５ 年）；韦庆远：《明清史辨析》，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曲彦斌：《中国典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５ 年版；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冯剑：《近代天津典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等。 此外，并有大量硕博士论文出现。 国外学者对我国典当业研究较少，１９９７ 年日本学者浅田泰三的《中国質屋業史》（東

方書店，１９９７ 年）是日本学界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典当业的专著。

②　 涉及到共和国时期典当业的研究有，王志诚、薛平舟：《解放后的上海典当业》，《上海金融》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孙翔云：《上海的

典当业》，常梦渠、钱椿涛主编：《近代中国典当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２１５—２２５ 页；徐玮光：《上海建国初对典当业

的改造回眸》，《社会》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２ 期；杨勇：《近代江南典当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２００５ 年；赵伟：《解放初期上海典当业

的管理与改造》，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２００８ 年。

③　 涉及到小贷所的研究有，朱康孙：《建国后的常州典当业》，常梦渠、钱椿涛：《近代中国典当业》，第 ２７８—２９５ 页；蔡有兴、宋

紫云：《解放初期上海市小额质押营业所》，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经济金融卷）》，上海古籍出版

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４６０—４６８ 页；肖振才主编：《南京典当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典当业是中国金融业的鼻祖，发端于南朝寺院，历史悠久，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

用。 迄今为止，有关明清、民国时期的典当业研究成果较为丰富，①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典

当业研究比较薄弱，②对小额质押贷款营业所（后文简称小贷所）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③本文在已

刊、未刊的档案资料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透过 １９４９ 年后上海典当业和小贷所的多舛命运，试图阐

析上海典当业的存续和消亡既是人民政权构建社会主义金融网络过程中对传统金融行业改造的必

然结果，也与近代以来民间和政府纷纷提出的公典制度设计和实践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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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允许存在：解放后的上海典当业

近代上海汇集了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有国有银行、外资银行、私营银行以及钱庄、信托公司等，
它们是现代金融业的主体，主要为工商业服务。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典当业。
典当业在金融行业的变迁中有一个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尤其是从近代开始，典当业整体上衰落，业
务缩小，家数减少，资力变弱。① 典当业与中下阶层普通民众的联系却日益密切，其具有的资金融通、
救急济贫的作用也愈发显著，成为近代最普遍、最便捷的平民金融机构。

至于上海典当业始于何时，现在无明确的史料可稽，有学者认为应不迟于明嘉靖年间。② 上海开

埠后，百业繁兴，典当业也得到较快发展。 当时典当业可分为典、当、质、押四类，彼此界限分明。 至

少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上海典当业在数量、资本等方面均居全国大城市的前列。 ３０ 年代初上海大

中型典当共有 １５０ 户，平均每家典当的架本③高达 ３０ 余万银两，押当约有 ５００ 户，架本自数千元至 ３
万元不等。 典当的当期为 １８ 个月，押当的当期为 ６ 个月。 押店不得对外称“当”。④ 上海沦陷后，大
型典当因资金短缺、当期过长等原因相继倒闭。 日伪时期，币制更替，典当业资金深受打击。 押店却

因息高期短、经营灵活，其家数不减反增，到抗战胜利后，全市典当竟达 １ ０００ 余家。 至此，已无典当、
押当之分，统称典当。 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导致币值狂落，通货膨胀，典当业资金再遭重

创，⑤至上海解放前夕，全部停业。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定秩序，恢复经济生产。 当时上海社会经济状况复杂，

经济萎缩，物价高涨，失业及半失业人群庞大。⑥ 而短期内政府难以解决失业问题，大部分民众需要

临时资金周转。 然而，国家银行、私营银钱业的资金多流向工商业等生产领域，平民阶层的小额资金

借贷需求则无人问津。 当民众遇到医疗疾病、婚丧交际、日常生活消费以及突发急用时，不得不仰赖

被称为“娘舅家”的典当铺去应付燃眉之急，正所谓“穷不离当铺”。 况且典当业具有手续简单、对物

信用、不要保人、放款额零星、不问货款用途等特点，深为民众所习惯。 因此，如何处理典当业成为摆

在人民政府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
中共在 １９４９ 年前就明确了私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存在的必要。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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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典当业的数量，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为 １８ ０７５ 家，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为 ２３ １３９ 家，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估计为 １ 万家左

右。 到 １９３１ 年，全国推算约有四千五六百家。 参见罗炳绵《近代中国典当业的分布趋势和同业组织（上）》，《食货》第 ８ 卷第 ２ 期

（１９７８ 年）；宓公干：《典当论》，第 １９１ 页。
北京、天津是典当业重镇，其中北京典当业的数量：１９００ 年为 ２６０ 余家；１９１２ 年为 １７０ 余家；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仅存 ８７ 家；１９３５

年为 ９７ 家。 合资者多，资本大者七八万，小者约万元左右。 参阅《１９３５ 年北平典当业调查统计资料》，常梦渠、钱椿涛：《近代中国典

当业》，第 １０７ 页；曲彦斌《略论中国典当业的起源与流变》，《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天津典当业的数量：清末有 ４４ 家，壬子变乱后仅存 ２２ 家左右；抗战前共有近 １００ 家；１９４６ 年登记有 ８４ 家，实际营业 ４４ 家。 天津

解放时，全部关闭。 １９２９—１９３５ 年，天津典当业资本多者 １０ 万元，少者 ２ 万元。 参阅《天津典当业及其同业公会》，常梦渠、钱椿涛：
《近代中国典当业》，第 １２７—１５２ 页。

王业键认为，从清末到抗战前典当业衰落一说有再加考察的必要。 乡当有向城当集中的趋势，但乡当的衰落未必意味着典当的

衰落，资金向城市流动，可能使得城当更加繁荣。 这需要更可靠、全面的统计数据来作支撑。 参见王业键《代序》，潘敏德：《中国近代

之典当业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第 １３ 期（１９８５ 年）。
据史料记载，明代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南汇县开设了第一家典当铺。 参阅傅为群《老上海的当铺与当票》，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 页。
架本是指典当业的运转资金，即放款额，通俗地讲，就是存架上所陈列的当物价值总额。
《中国典当业实录》（１９４７ 年 ３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１ － ３。
日伪储币 ２００ 作 １ 法币，３００ 万法币作 １ 金圆券，至金圆券破产，典当业资金消耗殆尽。 《上海典当业公会呈市工商局报告》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２。
时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指出“目前本市失业工人总数已超过 １５ 万

人，连其家属在内，可能达 ５０ 万人。”参阅《上海总工会关于失业工人救济与维持生存问题的报告》，解放日报社编：《上海解放一年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上海：解放日报社 １９５０ 年版，第 ８５ 页。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

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

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①１９４９ 年 ９ 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第 ３０ 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
扶助其发展。”同时，又规定：“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

监督和指导。 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制裁。”１９５０ 年 ８ 月，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

进一步明确指出，公私金融力量需要在扶持生产的基础上求得共同发展。 私营金融业的存在与发展

不但是允许的，而且只要其发展方向是扶植工商业，国家银行就可予以必要的支持。 典当业作为非

银行的私营金融业，也属于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的一环。②

具体到典当业，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中指出：“对于

私营银行、钱庄及当铺，暂不忙处理，可以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先规定暂行条例，限令遵

守，违者予以惩处。”③这为解放城市如何处理典当业提供了政策依据。 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鉴于

典当业具有调剂贫民生活的作用，允许典当业暂时存在。④ 并认为“今天的典当对象，不仅数量上增

加，面也扩大了，当户身份差不多已经及于社会各个阶层，大半是生活需要，性质上与过去非正当需

要不同。”⑤１９５０ 年 ９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上海市典当业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 ３ 条明确指出，
“典当业务是以运用资金，依照规定手续，为部分市民在经济困难时，协助其解决金融周转之需要而

服务的。”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地主兼营当铺的处理办法的指示》：“为避免影

响及城市工商业，所有在城市中的当铺，均不宜没收处理，只有在农村集镇和小的县城中的当铺始得

没收。”⑥该指示改变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凡地主经营的当铺一律没收的做法。⑦

上海典当业同业公会是典当业的行业组织，解放后公会领导多方探询，确悉在新民主主义政策

之下，政府不会取缔典当业后，公会及时号召同业复业，并提出“平民为发展生产之主要动力，典当为

平民经济之融通本源”的口号，希望全业共同担负此等责任，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外以服

务平民需要，内以解救劳资失业，为国家人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助一臂之力。⑧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海典当业公会开始办理会员复业登记，截至 ６ 月 ２０ 日，共 ２２８ 家办理复业

登记，⑨至 ９ 月底共有 ５２９ 家登记在册。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重新登记会员时有 ３２１ 家。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上海

市典当业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后，获准营业者计 ２０６ 家。 此后，典当业家数逐年减少，到 １９５６ 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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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４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４３１ 页。
雷勇：《私营金融业的任务》，《新民晚报》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第 ３ 版。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４８ １２—１９４９）》，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１７ 页。
《上海市工商局关于典当业报告》（约 １９４９ 年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８２ － １ － ２５。
《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金融管理处关于上海市典当业近况调查》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５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９３５ 页。
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５０８ 页。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典当业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和限制的政策。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土地法》规定：工农穷人典当

物件及房屋与豪绅地主及典业奸商的，无条件收回抵押品；典与小资产阶级的，其抵押品应收回若干或不收回，由乡区苏维埃照双方

经济情况决定之。 参见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３８０ 页。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中华苏维埃共务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

价的退还原主，当铺应交给苏维埃。”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８ 册，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７１８ 页。

《上海典当业公会呈拟议营业原则两则》（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７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６。
《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７ 次理监事顾问联席会议》（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１。
《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２０ 次理监事候补理监事顾问联席会议》（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１。
《上海典当业公会筹备会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５１ 年 ４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



私合营时仅有 １４３ 家，参见图 １。 其间共减少了 ６３ 家，其中因资力薄弱无法维持而停业或改营他业

者 ５５ 家；因违反法令而被勒令永久停业 ７ 家；还有两家典当合并为 １ 家。 典当业遍布在上海 ２０ 个市

区和 １ 个郊区（高桥区），多数集中在嵩山区、蓬莱区、邑庙区、新成区 ４ 区。①

图 １　 上海典当业家数变化图（１９４９ 年 ６ 月—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资料来源：《上海典当业公会会员增减月报表》（１９５１ 年—１９５６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３４；《上海工商局

关于典当业情况的调查报告》（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８２ － １ － ７８２。

关于上海典当业的从业者人数（包括职工、参加劳动的资方家属、资方及其代理人），最初并无统

计数据，“每家以三四人推算，１９４９ 年约在 １ ６００ 人左右。”②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从业者共有 ７９７ 人，其中

职工有 ４８０ 人。 到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从业者共有 ６０７ 人，其中包括职工 ３２０ 人。③ 较大典当每家职工 ５
至 ９ 人，一般每家职工 １ 至 ３ 人，还有少数夫妻店。 职工与资方多是同乡、亲戚或亲友介绍等关系。
按工作岗位分为柜员（旧称“朝奉”）、会计、包扎及管包房等职。 大典当岗位较全，小典当往往一人

身兼数职。 从业者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以私塾与小学程度居多。 据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统计，职工的平均

月薪 ４１ 万元（旧人民币，下同），最高 １２７ 万元，最低 １０ 万元；资方的平均月薪 ６９ 万元，最高 １８０ 万

元，最低 １７ 万元；参加劳动的资方家属的平均月薪是 ３０ 万元。 除月薪外，每人每月还有膳食费约

１５ 万元。
解放后的头几年，上海典当业的盈余较多，１９５１ 年盈余 ２８ 亿元，１９５２ 年利率降至 ４ ８％ 后盈余

仍有 １８ 亿元，１９５３ 年盈余 ３ 亿元，１９５４ 年盈余 ４ 亿余元。 具体到各家典当，因其资金大小不同，开支

不一，一般而言，大型典当多有盈余，小型典当多数亏损。 如若有银行贷款或股职垫借款等资金注入

后，则典当业的盈利将会增多。 随着典当利率的一再降低，上海典当业的整体盈利能力逐渐减弱，亏
损渐多，参见表 １。
表 １ １９５１—１９５５ 年上海典当业盈亏简表

时间 盈亏情况

１９５１ 年 ８ 月 盈利 ２ ６ 亿元

１９５１ 年全年 盈利 ２８ 亿元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盈利 １２６ 户，亏损 ６３ 户，盈利 １ ２ 亿元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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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上海市工商局关于典当业情况报告》（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８２ － １ － ７８２。
《上海典当业务情况报告》（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Ｃ４８ － ２ － ４２６。
《上海典当业工作时间调查提纲汇报》（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２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７；《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

于私营典当业的安排与改造方案》（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２ － １３８。



续表

时间 盈亏情况

１９５２ 年全年 盈利 １８ 亿元

１９５３ 年全年 盈利 ３ 亿元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 ８２ 户盈利 １ １ 亿元，７５ 户亏损 ０ ３９ 亿元，合计盈利 ０ ７１ 亿元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 盈利 ４５ 户，亏损 １０６ 户，合计亏损 ０ ５２ 亿元

１９５４ 年全年 盈利 ７３ 户，亏损 ７８ 户，盈利 ４ ０７ 亿元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１３０ 户盈利 １ ８ 亿元，２０ 户亏损 ０ １３ 亿元，合计盈利 １ ６７ 亿元

　 　 资料来源：《上海典当业最近情况报告（初稿）》（１９５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８２ － １ － ７８２；《上海市工商局关于典当业情况的调查

报告》（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８２ － １ － ７８２；《上海典当业营业情况调查》（１９５１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０；《上海

典当业 １９５５ 年基本情况报告》（１９５５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８１７ － ４ － ４５。

上海典当业自 １９５０ 年以来，每月当出票数少者 ２０ 万，多者 ３０ 万—４０ 万票左右，每月当出金额

约 １２０ 亿—１３０ 亿元，平均每票金额约 ４ 万—５ 万元，参见表 ２。 当户成分中主要是劳动人民，其中职

工占 ３５％ ，失业者占 ３０％ ，商贩占 １５％ ，农民占 ０ ２％ ，其他（包括家庭妇女、学生等）占 １９ ８％ 。 职

工当户以店员、三轮车工友、机关职工、纺织工人以及其他小型厂工人为多，当户几乎已遍及社会各

个阶层。 典当的原因多为：家庭生活开支、医疗费、婚丧交际、摊贩本金、学费、水电费、标会费以及其

他急用等。 当品中衣服被褥占 ８０％ ，饰物器皿占 １７％ ，其他占 ３％ 。 当期为 １ 个月，到期宽放 １０ 天，
计 ４０ 天。 当户在到期后是赎取少，转期多，转期的票数经常占总票数 ７０％—８０％ ，影响资金周转，自
１９５１ 年以来，排队挤当与拒当现象就长期存在。
表 ２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 年上海典当业营业额

时间 平均每月当出票数 平均每月当出金额（亿元） 时间 当出票数 当出金额（亿元）

— — — １９５０ １１ １９４ ５４４ ６３

１９５１ 年 ２８６ ４４９ １３０ ４ １９５１ １２ ３０７ ３３７ １６９ １

１９５２ 年 ３１７ ２８４ １５２ １ １９５２ １２ ３２０ ６７２ １５８ ３

１９５３ 年 ２６４ ４２０ １３７ ５ １９５３ １２ ２４４ ２４６ １３６ ２

１９５４ 年（１—５ 月） ２２６ ６３５ １２１ ８ １９５４ ５ ２３７ ６８５ １１８ ４

１９５５ 年（１—３ 月） — １４３ １９５５ ５ ３７６ ５４９ １５６

　 　 资料来源：《上海市工商局关于典当业情况的调查报告》（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８２ － １ － ７８２；《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

私营典当业的安排与改造方案》（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上海卷）》（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４５７ 页。

二、重点管控：典当业的利息与资金

典当业虽然具有调剂平民经济之作用，但其高利盘剥之恶名一直被各方所诟病。 解放伊始，上
海市民就向报纸反映，典当“月息太高，实为变相的高利贷，希望本市当局予以压低”。① 有人认为典

当“仍采用国民党反动所遗留下的剥削制度，非法暴利”，应以纠正。② 还有市民声称“像这种重利剥

削，吸穷人血的典当业，等于血瘤里的腐肉，是需要割去的”，直接要求取缔典当业。③ 上海市政府则

认为客观环境还需要典当业暂时存在，但从保障当户的正当利益出发，对典当业必须予以整顿，严格

管制，改变其组织，规定其业务范围，改革与废除陋规恶习，防止与取缔非法行为，调整充实资本，规
定合理利率，限制其高利剥削，督促典当业合法经营，改善服务态度等。④

·５３１·

从典当到小额质押贷款营业所：１９４９—１９６６ 年上海典当业的变迁

①
②
③
④

《典当利息高，贫民吃不消》，《文汇报》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 ２ 版。
《典当暴利盘剥须加纠正》，《大公报》（上海）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第 ７ 版。
《陈阿毛“管制典当业”》，《新民晚报》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６ 日，第 ２ 版。
《上海市工商局关于典押当问题》（约 １９４９ 年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８２ － １ － ２５。



政府对典当业的整顿管制，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利息，如何从“高利贷”变成“低利贷”；二是资

金，典当业拥有大量的资金，才能持续减息，让利于民，救济于民。 此两点关乎典当业的根基，政府与

典当业均极为关注。
（一）利息方面

典当业以物质钱，利息为其主要收入（此外还有满货收益，但盈亏不定），晚清以来有月利 ３ 分或

２ 分之惯例，１９２７ 年国民政府通令民间借贷年利不得超过 ２０％ ，典当业一般比高利贷较廉 １ ／ ３ 或

２ ／ ３。①时局稳定时期，典当业多能遵守定章。 但自抗日战争爆发，币制更替，典当业为生存起见，不得

不缩短当期，提高利息，参见表 ３。 到上海解放前夕，利息高涨。
表 ３ 上海典当业历年利息变化表（１９３７ 年 ８ 月—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时间 利息 当期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典 月息二分，手续费一次一分 １８ 月

押 月息二分三厘，手续费一次一分 ８ 月

１９４１ 年 ４ 月
典 月息二分五厘，手续费一次三分 １２ 月

押 月息三分，手续费一次四分 ６ 月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典 月息三分，手续费每元三分 １２ 月

押 月息四分，手续费每元四分 ６ 月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１ 日
典 月息四分，栈租一分 ８ 月

押 月息五分，栈租一分 ４ 月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月息六分，手续费一次一角，栈租二分 ４ 月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汪伪上海市立第一市典，规定月息为二分五厘 １２ 月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月息六分，手续费一次一角五分，栈租四分 ３ 月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月息六分，手续费一次一角五分，栈租四分 ２ 月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照行庄上月拆息加 ５０％ ，二角七分，手续费一次一角五分，栈租四分 ２ 月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公典规定月息二分，无存箱和栈租等费，只付一次手续费，每元五分（每户限额三千元，后改

一万元，又改一万五千元）
４ 月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利息每元三角一分，外加存箱费一角五分 ２ 月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月息二角七分，存箱一角五分，栈租四分 ２ 月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
月息二角七分，栈租四分，手续费一角五分，共四角六分。 惟手续费一项仅限于第一月收取

一次，故第二月合共为三角一分
２ 月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月息减为二角五分，栈租四分，手续费每月七分，共三角六分 ２ 月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二角七分，手续费月取七分，至多以二个月为限，栈租四分 ２ 月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 利息二角八分，栈租八分，手续费一角，共计四角六分 ２ 月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利息三角，手续费七分，栈租四分，月息四角一分 １ 月

１９４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利息三角六分，栈租四分，手续费一角，月息五角 １ 月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照银钱业放款息率增加 １７０％ ，按月收息，月息五角八分 １ 月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遵令改为月息二角一分，栈租四分，手续费一角，合计三角五分 １ 月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５ 日 改为利息一角八分，栈租二厘，手续费五分，共计二角三分二厘 １ 月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照银钱业放款息率增加 １５０％ ，按月四角五分 １ 月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 月息六角八分 １ 月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月息九角八分 １ 月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月息一元八角八分 １ 月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改以银元为当赎本位，按旬取息，每旬暂拟一角（不知是否实行） １ 月

　 　 资料来源：《上海市区押当公所会议纪录》（１９４２ 年 ５—６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１ － ８；《上海典当商业公会理监事会议录》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１９４７ 年 ０９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１ － １０；《上海典当商业公会理监事会议记录》（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１ － １１；《上海典当商业公会会员大会记录》（１９４６ 年 ３ 月—１９４９ 年 ３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１ － １３；《上海典当商业公会与社会局、市

商会往来文书》（１９４６ 年 ４ 月—１９４９ 年 １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１ － ４０ 以及相应各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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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农民银行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扶持典当事业意见书》，《中农月刊》第 ８ 卷第 ７ 期（１９４７ 年）。



上海解放后，典当业复业，公会于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 日议定，当息以 １０ 天一期，月分 ３ 期，按期取息，
期息三角三分，计月息九角九分，不满一期者以一期论。① 并请上海市商会转呈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

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 公会在报告中解释，解放前旧例是按照银钱业放款息率增加 １５０％计算当息，
６ 月 ６ 日起，银钱日拆每千元 ２５ 元，照此旧例计算典当月息应为 １ 元 ８ 角 ７ 分 ５ 厘，但为服务平民起

见，拟以 １０ 天为一期，月分 ３ 期，减为按期取息三角三分。 月息包括栈租保险手续费各项，已较前例

削减甚多，嗣后市情好转，自当相机渐抑。② 不料 ７ 月上海物价波动，业情困难，典当业公会曾有“在
现行期息三角三分息率下，当户应按旬上利，复利计息”之议，因上海市商会认为此举“恐于贵业有损

无益”而作罢。 ８ 月市情好转，公会提出为适应市情，符合舆论，免遭打击，决定自动降息，从 ８ 月 ２８
日起，期息降至二角二分，今后视市情机动调整。③

解放之初，上海典当业的管理机关并不明确。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华东区财政经济委员会才明确规定，
典当业的主管部门由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负责，上海市工商局（以办理登记为主）与上海市公安局

（以检查偷窃赃物为主）配合管理。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又改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为主管机关。④ 最

初因人民政府对典当业不甚了解，对其业务并无过多干涉，典当业在行业公会的指导下仍延用惯例

经营。 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开始，政府陆续摸底调查典当业，要求公会送交会员名册、业主姓名、资本额、历
史沿革和近时营业状况等资料。⑤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及 １５ 日，上海市工商局两次约谈典当业公会代

表，指出典当业多项应行改革之处，包括提高资金，降低利息，改按期取息为按日计收，息率应照银钱

放款息比例增加 ３０％等。⑥ 因事关全业利益，典当业公会两度召开会议商议，认为：（１）资金可以调

高至 ３００ 万元。 （２）当息从轻虽属体恤平民，但息率过低将导致典当业无法生存。 且当息已较外埠

当局核定息率为廉，暂时无法减低，嗣后当随市情机动调整。 当息依照行庄息率增加 ５０％较为合适。
为照顾当户，决定今后第一期按期取息，入第二期不满 ６ 天者，按半期计收。 当物满期后，可宽放 １０
日。 （３）按日计息不可行。 现时贷出当本小者仅数百元，例如 ５００ 元之当本一天之息只 １１ 元，事实

上无此币额。⑦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全国市场物价剧烈波动，物昂息高。 上海典当业险象环生，公会一面紧急通告全

业，自 １１ 月 １１ 日起，期息提高至三角，一面呈报政府备案，承诺如物价回平，利息自当降低。⑧ 未几，
物价和利率继续升高，期息三角难以应付。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会紧急开会决议，自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当息照

前一日银钱业挂牌放款息率增加 ５０％ ，月分三期，以后逐期依照此比例分别调整计息。⑨ 通知刚刚

下发，市情又急剧动荡，利息高昂且日有剧变，２１ 日利率委员会日拆每千元 ３６ 元，２５ 日达到每千元

６０ 元，５ 天之间竟涨 ６７％ ，按期调整当息之策失去效用。 典当业公会再度决议，自 １２ 月 １ 日起，当息

应依利率委员会放款息率加 ５０％逐日挂牌，各按当日挂牌，当息注明票面。 当户取赎仍照分期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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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典当到小额质押贷款营业所：１９４９—１９６６ 年上海典当业的变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５ 次举行理监事、候补理监事暨顾问干事扩大会议》（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１。

《上海典当业公会就营业原则报请市商会转呈市军管会工商处》（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７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６。
《上海典当公会呈上海市商会函》（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６。
《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呈上海市政府函》（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 － ２ － ６３５；《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１８

次执监委联席会议》（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３。
《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１０ 次举行理监事、候补理监事座谈会议》（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１；《上

海典当业公会第 １４ 次举行理监事、候补理监事联席会议》（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１。
《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１６ 次举行理监事暨特邀代表联席会议》（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１；《上

海典当业公会第 １８ 次举行理监事顾问暨特邀代表联席会议》（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１。
《上海典当业公会改进业务意见》（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６。
《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２０ 次举行理监事候补理监事暨顾问联席会议》（１９４９ 年１１ 月１０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１；《上海典当业公会请求调整利息报告》（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６。
《上海典当业公会呈请急救业务案》（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６；《典当业公会紧要通告》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６。



１０ 天调整一次息率，分别计算收息，例如 ２ 日受当者，依照 ２ 日牌息载明票面，在 １０ 天以内取赎者，
即照票面载明息率计收期息。 １０ 天以外 ２０ 天以内取赎，则 ２ 日受当者应依照 １２ 日挂牌当息计收第

二期息，其余各日以及以后各期以此类推。①

然而，上项举措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上海市工商局在 １２ 月 ９ 日电话告知，不得逐日调整当息，
当息应依照利率委员会挂牌放款息率增加 ３０％ ，每 １０ 日调整一次。 公会随即开会讨论对策，与会者

多数认为逐日调整当息是当下最公平合理之办法，并推举代表面陈利弊，力争维持现状。② 公会向上

海市工商局提交书面意见，说明现方法能照顾四面八方，符合政府照顾平民之旨，对于当户及会员也

均有利，并提供利息计算表、物价利息比照表等证明材料，希望当局核准。③ 然而，上海市工商局并未

答复。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４ 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金融管理处约谈公会代表，质问“并未批准典当业依

照利率委员会日拆放款增加 ５０％ ，你们何以实行？”公会代表回答，已经呈文，贵处虽未批准，也无驳

复。 况且现制度对当户有益，为店不致受硬性规定之苦，１０ 天调整一次。 去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１０ 日，利
息可以做六角，实际上已经跌到三角三分，２０ 日跌到二角二分，３０ 日跌到二角，这是此制度照顾当户

之优点。④ 至此，依照利率委员会挂牌利率加 ５０％并逐日调整利息的方案被当局接受，直至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脱离此比例。
从 １９５０ 年初开始，上海当局对典当业的管制日渐严格起来。 因业情困难，公会决议，自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加手续费 ２０％ ，通知全业实行。 但因未经合法手续，２ 月 ２８ 日被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

限令取消。 同年 ４ 月因物价微涨，息率下降，典当业开支激增，收入大减，亏损较多，为挽救业务，典
当业公会提请加息，并希望脱离与行庄比息，改依物价升降。 但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金融管理处

不准改依物价调整当息，表示典当业应先增资，若单靠息率补救，政府决不考虑，其结果必遭淘汰。⑤

由于入不敷出，加上不准典当业向亲友借款以及 ３ 月份公债缴购等原因，４ 月部分典当停业，导致不

少当户求当无门。⑥ 当局也认识到典当停业带来的影响，所以，在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６ 月 １９ 日期

间，允许典当业在挂牌利率之外，按期复利，最高利率六分，最低三分。 ６ 月 ２０ 日起，当息计算脱离利

率委员会挂牌利率比例，核定为期息四分（参见表 ４）。
表 ４ 上海典当业典当利息变化表（１９４９ 年 ６ 月—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时间 利息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 日 期息三角三分，计月息九角九分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期息二角二分，计月息六角六分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期息三角，计月息九角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当息照前一日银钱业挂牌放款息率增加 ５０％ ，算足 １０ 天，再依下期息率依次累算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当息依利率委员会放款息率加 ５０％ ，逐日挂牌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 日 利率委员会日拆放款每千元 １３ 元，典当期息二角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８ 日 利率委员会日拆放款 １１ 元，典当期息一角七分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利率委员会日拆放款 １３ 元，典当期息二角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 月 ２８ 日 期间最高期息二角八分，最低期息二角，内有手续费最高加五分，最低加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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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２４、２５、２６ 次理监事暨特邀代表联席会议》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２６ 日、２８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１；《上海典当业公会给市工商联筹委会辅导处调查情况报告》（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６。
《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２８ 次理监事暨特邀代表联席会议》（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１；《上海

典当业公会给市工商联筹委会辅导处调查情况报告》（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６。
《上海典当业公会给上海市工商局的报告》（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６。
《上海典当业历年息率变动记录》（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４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８。
《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４１ 次、４２ 次、４３ 次会议》（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２１ 日、２４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２。
《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４０ 次会议》（１９５０ 年 ４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２。



续表

时间 利息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４ 月 ２８ 日
当息依利率委员会放款息率加 ５０％ ，但当息下降幅度甚大，自最高的二角三分降起，最

低利率四分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６ 月 １９ 日 按期复利，最高利率六分，最低三分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１２ 月 １０ 日 开始脱离利率委员会挂牌比例，利率按期四分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按期四分，复息计算，二期八分二厘，三期一角二分五厘，四期一角七分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７ 月 １０ 日 按期三分五厘，不计复息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１１ 月 ４ 日 按期三分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按期二分五厘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至 １０ 月 １４ 日 按期二分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按期一分六厘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９ 日 按期一分四厘

　 　 资料来源：《上海典当业息率变动纪录》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１９５６ 年 ２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８；《上海典当业公会 １９５４ 年度报告》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７。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上海物价上涨，典当业公会请求提高期息至六分，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以“本市部

分物品价格稍有上涨，然与以往物价波动情况完全不同，且民生必需品仍稳定，对于典当支出并无影

响”，不准提高当息。① 典当业商则认为期息四分与“黑市脱节太远，当户因利息低微，满不在乎，大
都不愿取赎，到期转票，造成典当业周转不灵”，影响当户求当。 因此，多数业商要求期息提高至六

分，或允许收取存箱费、手续费等。② 但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则认为“现时典当的期息为四分，合月

息一角二分，在现阶段是合理合规律的”。③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４ 日，公会拟定期息五分，呈请政府，但未

获准。④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期息仍为四分，但允许按期复利计算。⑤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中国人民

银行华东区行典当管理科告知公会，金融业利率逐渐降低，当息也应降低，希望期息降至三分五厘。⑥

于是 ６ 月 １ 日至 ７ 月 １０ 日之间，期息改为三分五厘。 典当业为得到政府贷款，自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起，主动降低至期息三分。⑦ 同年 １０ 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指示，仍有平民反映当息过高，按照

中央决定，典当业期息应降至二分五厘，希望典当业主动减低。 利息一再减低，使得大多数典当业者

难以接受，纷纷表示“减息政策在原则上是同意，但依据接触当户所知，尚无嫌过高的事实，应请政府

明示减息理由。”并派代表去华东区行请求暂缓减息，⑧但未成功。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上海典当业期

息由三分降至二分五厘，直至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因为有政府贷款，典当业利息虽低，但仍能勉强应

贷。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典当业从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开始主动降息，期息降为二分，直至 １０ 月

１４ 日。 同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降至一分九厘半。⑨ 典当业当息相应降至期息一

分六厘，后再降至一分四厘，并一直持续到 １９５６ 年典当业全行业公私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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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金融处给上海市典当业公会的函》（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５４。

《上海典当业公会各区基层组织会议》（１９５０ 年 ９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２２。
《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金融管理处关于上海市典当业近况调查》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５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 ９３６ 页。
《上海典当业公会筹备会第 ６ 次会议》（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４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２。
《上海典当业公会 １９５４ 年度报告》（１９５５ 年 １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７。
《上海典当业公会会议》（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３。
《上海典当业公会执委暨各联营集团主委联席会议》（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６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３。
《上海典当业公会执监委暨各联营集团主委联席会议》（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３。
《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２２ 次执委联席会议》（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４。
《上海典当业公会 １９５４ 年度报告》（１９５５ 年 １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７。



客观地讲，当时上海政府对典当业利息规定较为严格，典当业曾多次请求加息，但终究没有成

功。 因资力弱小，入不敷出，不少典当出现亏损，部分典当被迫转业或停业，导致了从 １９５１ 年起，上
海全市普遍出现排队等当、拒当现象。①

上海市政府在规定利息的同时，对于违规超收利息的典当加强了查处。 从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开始，因
物价波动，部分典当店违章超收利息。 在政府的责成下，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８ 日，典当业公会发出紧急通

知，指出在典当业合法经营至今犹不被外界见谅之际，在当局不断劝导降低利息，要求竭力为人民服

务之时，在典当业现行规例尚在呈报阶段，未获得明确法令之背景下，“此辈妄图非份之徒，竟敢倒行

逆施，妨碍全业信誉，违反大众利益，于法于理，均不容姑息害群。”要求违章营业者于文到 ５ 日内主

动坦白，否则严处。② 通知发出后，从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１ 月 ２７ 日，陆续有乾元当等 ３１ 家典当来函，坦白

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间，因业情困难额外多收了当息，请求原谅，并保证以后如若违反，甘
受重罚。③ 主动坦白者受到政府及公会的宽大处理，不予追究。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管理典当及旧货业暂行规则》出台后，违规超收利息之案件

减少。 但每遇利息过低、业情艰难的时候，总有店家提高利息或加收手续费等。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上海市

军管会金融处警告典当业“一片黑市”。④ 后查出从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至 ９ 月有 １４ 家超收利息，责成公会

教育宽大处理，也有被要求登报悔过者。⑤ 对此，军管会金融处再度警告不得再违法，违法必将严

究。⑥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上海市典当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后，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对大亚当等 ２８ 家

超收利息的典当给以警告、罚款处分。⑦ １２ 月份华东区行又处分了 １０ 家超收利息违法营业者，按照

情节不同，处以停业 ３ 至 ７ 天，罚款 ５０ 万元至 ２ ０００ 万元不等。⑧ 可见，政府对典当业的利息监管呈

现出一种越来越严格的态势。
（二）资金问题

解放后上海典当业最大的症结就是资金薄弱。 如何能充实资金，则是上海典当业和上海市政府

都极为关切之事。 抗战前夕，上海大中型典当平均资金都有 ２０ 万至 ３０ 万银两，可见其资力雄厚。 后

因历受汪伪及国民政府的币制变易、币值狂贬之害，上海典当业虽屡次增资，但几尽化为乌有。 复业

时资金很少，大都在二三百万之间，一千万元以上者为数极少。 况且这些资金中，自有资金约占

４０％ ，借入或吸收存款的约占 ６０％ 。⑨ 资金薄弱难以壮大发展，更不能满足市民的求当需要。 为此，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典当业公会向上海当局请求贷款，“典当业疲敝莫兴，则平民告贷无门，实为社会

之一大隐忧”，希望政府贷款于典当，再由典当转贷平民，则典当无虑资金之来源，而平民则旦夕有

恃，典当劳资仅图能得生活所需，可谓一举三得。 然而，当时战争还在进行，上海当局无暇顾及

于此。
请求政府贷款未果，典当业希望可以通过兼营他业来增强实力。 历史上典当业就存在店内售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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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典当业情况报告》（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８２ － １ － ７８２。
《上海典当业公会紧急通知》（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８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５４。
《乾元当坦白书》（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诚兴当坦白函》（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兴大当坦白书》，（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６ 日）；《协丰

当坦白书》（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５４。
《上海典当业公会各区代表大会》（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２。
《上海典当业公会业解 ８６１ 号》（１９５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骆希圣来函》（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７ 日）；《鸿发当呈典当业公会函》（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金融处训令银钱字 ４５ 号》（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金融处训令银钱字 ４６ 号》（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６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５４。
《金融处训令银钱字 ４４ 号》（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５４。
《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训令》（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５４。
《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训令沪当字 ５０ 号、５３ 号、５６ 号、６１ 号》（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５４。
《上海市工商局关于典当业情况的调查》（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８２ － １ － ７８２。
《上海典当业公会意见节略》（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６。



满当存货的传统。 解放初有些典当也是兼营他业的，如旧货业、钟表首饰等，还有些典当准备要兼营

他业。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典当业公会全体会员大会上，商议“为防范不景气，可兼营他业以利生

产”提案时，赞成兼营者认为，经营他业与法本无抵触，本会章程虽有独立门面之规定，但是设备上之

限制，并非不许兼营。 不赞成者则认为兼营收买旧货等业，殊难分清泾渭，颇为妨碍本业之可能。①

但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颁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管理典当及旧货业暂行规则》第 ４ 条规定：经营典当

或旧货业者，如兼营其他应领许可证之营业时，应分别请领许可证。 可见当时是允许典当业兼营他

业的。 但到了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上海市典当业管理暂行办法》第 ４ 条则明确规定：典当业不得兼营商业。
同年 １１ 月，上海市公安局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取缔兼营的典当。② 此后，上海典当业再没有

出现兼营他业的情况。
典当业还吁请改革当赎单位。 １９４９ 年下半年上海发生了两次大的物价波动，人民币币值波动不

定，严重影响典当业的发展。 同年 ７ 月 １９ 日，典当业公会向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呈请改革当赎单位，
希望能与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典当业一样采取折实或食米当赎，“这样典当无暗亏血本之顾虑，平
民贷到实物或照市价折兑成人民币，也有其固定价值。 与政府贷款相比，实物当出为适时制宜的治

本之法。”③但此请没有获准。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市情困难，公会代表两度与上海市工商局工商管理科接

洽，但仍不同意其改为折实单位当赎。④ １２ 月 ２ 日，典当业再次呈请上海市工商局，“典当业以折实

单位为本位，盈亏损益，均可脱离货币羁绊，于当户典当，两无利弊，苏南行署辖区，早已奉准实行，于
情于理于事于法，无不适当。”对此，上海市工商局明确指示：不准改以折实单位当赎。⑤ 后来，典当业

务困难时，仍不时有人提出当赎单位改制的建议，但最终并未实行。 政府为何不允许典当业当赎本

位改制？ 推其原因，至少有二：一是上海为全国经济金融中心，若当赎本位改制，怕有示范效应；二是

坚持以人民币为当赎本位，也是稳固人民币币值的最好方式。⑥

此外，吸收社会存款、民间游资也是传统典当业的业务之一，是典当业充实资金的一种重要方

式。 解放后，典当业公会曾多次请求吸收社会存款，上海市工商局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明确指示：典当业

非金融性事业，除银钱业、信托业外，依法均不得收受存款。 希望典当业能自筹增资，自力更生，政府

不会提供贷款，也不准向亲友拆借款项。⑦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上海市典当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后，典当业出现转机。 由于许多典当一时无法筹

集到 ２ ０００ 万元的注册资金，政府才允许典当业向亲友借款或吸收股职垫款。 但增资后的典当业依

然难以满足市民需求，上海相关部门不得不协助贷款。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帮助

下，上海市私营金融业 ４ 个联营集团为典当业第一至第九联营集团（共 １０１ 家典当）提供 ５ ０５ 亿元

的贷款，按月缴付利息三分九厘，定期 ３ 个月归还。⑧ 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陆续为上海典当

业提供了 ４ 次贷款，分别为：１９５１ 年 ７ 月份贷款 １６ ８ 亿元，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份贷款 １９ ２ 亿元，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份贷款 ２９ ３ 亿元，１９５４ 年 ５ 月份贷款 ７ ２ 亿元，贷款利率均为 １ ９５％ 。⑨ 除了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份

的贷款被按期收回外，其余 ３ 次贷款均长期转期，供典当业长期应用（因上海市民求当较多，典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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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上海典当业公会第 ３０ 次举行理监事顾问会议》（约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２。
《上海典当业公会筹备会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５１ 年 ４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
《上海典当业公会紧急会议》（１９５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６。



无力抽资还贷）①，到 １９５５ 年底银行贷款余额累积达到 ８２ 亿元，占当本的 ４６％ 。② 通过自身增资、盈
余累积和吸收股职垫款以及银行贷款，上海典当业资金大幅度增加，参见表 ５。 从 １９４９ 年底当本 １２
亿元（其中资本 ５ ５ 亿元）到 １９５５ 年底 １８０ １ 亿元（包括资本 ６５ １ 亿元、公债 ５ ３ 亿元、公积金 ５ １
亿元、股职垫款 ３３ 亿元、银行贷款 ８２ 亿元）增长了 １５ 倍之多，但依然满足不了市民的求当需求。
表 ５ １９４９—１９５５ 年上海典当业资本统计表 单位：亿元

时间 当本 资本额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约 １２ ５ ５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 约 ６３ ４３ １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９ １ ６３ ５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２ ７１ ８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６ ６ ６６ ３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４ ６４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０ １ ６５ １

　 　 资料来源：《上海典当业务情况报告》（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Ｃ４８ －２ － ４２６；《上海典当业公会致上海市工商局的业情报告表》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７；《上海市工商局关于典当业情况的调查报告》（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８２ － １ － ７８２；《关于上海市典当业的改造方案（草案）》（约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２ －１３８。

三、后典当时代：改造后的小额质押贷款所

解放后，上海私营金融业经由分散经营到联合放款、联营联管，早在 １９５２ 年底就完成了全行业

公私合营，③其全部业务也开始逐步纳入国家计划。 同时，为了加强管理，１９５１ 年上海典当业组建了

１８ 个联营集团，但进一步的联管则因同业有反对意见，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也认为客观条件尚未成熟，
暂缓办理。④ 到了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

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此背景下，典当业的改造也加快了步伐。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指示，典当是个落后的行业，剥削比较严重，解放后华东、广东等

地之所以允许它继续存在，主要原因是在人民银行的监管下，典当业还能调剂贫民资金周转。 况且

典当业还有一定的资金和从业者，一时转业有困难。 因此，暂时让其存在，听其自然淘汰。 但今后随

着国民经济发展，失业问题逐渐解决，市民收入增加后，典当业势必将全部淘汰。 目前对典当的态度

应该是：继续促其自然淘汰，在未淘汰前，如遇挤当、拒当现象严重，银行还可适当给予贷款，在可能

范围内让其降低当息。⑤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上海市民对典当业的意见也多了起来，要求政府对其进行改造。⑥ 上

海当局经过调研，⑦明确典当业属于“落后的、剥削性较严重的行业”，先后于 １９５４ 年底、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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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１９５３ 年指示，各地私典常有拒当现象，致贫苦市民告贷无门，生活困难。 为照顾贫苦市民生活，适当满足

其需要，以免造成社会问题，银行对该业增加贷款额度是必要的。 凡私典确因资本短小而拒当，视情况酌予增贷，最高额度以不超过

其资本额的 １００％为原则，银行随时监督贷款的使用。 参阅《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各地得视私营典当业具体情况酌增贷款额度的

指示》（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北京：中国

物价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１６ 页。
《关于上海市典当业的改造方案（草案）》（约 １９５５ 年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２ － １３８。
关于解放后上海私营银钱业的改造情况，可参阅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上海典当业公会全体执监委暨各联营集团主委联席会议》（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１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 ８４ 页。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至 ８ 月，市民向《解放日报》和华东区行反映典当业情况的有 １３ 件，普遍反映利息高、期限短、当额小、当不到钱

和经营作风恶劣，要求政府改造。 参阅《关于上海市典当业的改造方案（草稿）》（约 １９５５ 年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２ － １３８。
《上海市工商局呈市政府的典当业调查报告》（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８２ － １ － ７８２。



以及 １９５５ 年底起草了 ３ 份典当业改造的方案。① 在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的改造方案修正稿中指出，根据典

当业封建剥削的特点及国务院“基本上取缔”的指示精神，原本应采取国营代替的方针，但由于整个

国民经济的改组过程中必然还有若干困难，本市为数不少的失业工人和半失业工人还有各种临时周

转的需要，国家还不能一下子全部妥善解决。 同时，全市典当业户数较多，联系群众面广，从业人员

政治情况复杂，对其全面情况也未完全掌握，且资方、职工已提出申请合营，思想酝酿也较成熟。 更

由于本市工商业全行业合营的运动已进入高潮，故不宜采取国营一步代替的方法，以免因突然转变

可能引起对其他行业的不良反应，影响整个改造工作大局。 所以，决定对典当业的改造仍采取公私

合营的方式，成立上海市公私合营小额质押贷款处进行逐步改造，但在改造的进度上一般应比其他

行业快。② 根据国务院“能继续经营者让其继续经营，能转业者辅导其转业，已无存在条件者让其逐

步淘汰”③的意见，上海政府将典当业改造方针确定为“基本淘汰，逐步改造”。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海典当业公会向政府提交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７ 日，

公私合营申请得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批准。 １ 月 １４ 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成立小额

质押贷款处，负责管理全市的典当业。 １ 月 １９ 日，上海市 １４３ 家典当全行业公私合营。 鉴于长期以

来典当业给社会留有的恶劣印象，典当业资方和职工都主动要求取消“典当”名称，私营典当改称为

“公私合营某某区某某小额质押贷款营业所”。 后经多次调整撤并网点，最后剩下 ６５ 个营业所，参见

图 ２。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将原私营时期的字号名也取消了，改以所在的路名为所名，称为“公私合营 ＸＸ 路

小额质押贷款营业所”。 文革开始后，小贷所因被当成旧典当的封建残余，于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起停

止贷款，只办理还款，１９７１ 年上半年结束贷款清理工作。④

图 ２　 上海市小贷所家数变动图（１９５６ 年 １ 月—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资料来源：《上海典当业公会会员增减情况月报表》（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３４；《上海典当业

公会关于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份公私合营小额质押贷款处营业所行业情况汇报》（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Ｓ１８７ － ４ －
５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党组就小额质押贷款业务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给市委的请示报告》（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
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Ａ６５ － ２ － ８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小额质押贷款情况汇报》（１９６２ 年 ４ 月 ４ 日），上海市档案

馆藏，档号 Ｃ１ － ２ － ３８０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５ 日），上海市档

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２ － ４９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更改小额质押贷款处营业所名称的请示》（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上
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１ －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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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上海典当商业安排改造方案》（约 １９５４ 年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８２ － １ － ７８２；《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私营典

当业的安排与改造方案》（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２ － １３８；《关于上海市典当业的改造方案（草稿）》（约 １９５５
年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２ － １３８。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上海典当业进行公私合营企业改造方案（草案修正稿）》（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 ８７ 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私营典当业的安排与改造方案》（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２ － １３８。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小贷结束工作情况和今后做法的请示报告》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２４８ － ２ － １３；《关于小额质押贷款清理结束工作的请示报告》（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４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２４８ － ２ － ２８０。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４ 日国务院指示，对典当业的改造必须加速进行，人员全部包下来，薪金暂时维持原

标准，合营后如资金不足，银行可酌量投资，不作贷款。① 小贷所的改造主要从组织机构、人员安排、
业务内容、清产核资、私股定息、调网并店等方面进行。② 同时，提高服务态度，改善营业环境，铲除

“当”字，拆除铁栏杆，将高柜台改低或在柜外装置踏脚板，拆去大屏风；废除了旧当票，改用新式的三

联单收据；慎重对待逾期贷款，要经过发信催收、访问了解、张贴公告等环节，并将销售逾期押品的余

利归还贷户。 更为重要的是利息从期息一分四厘减为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的月息一分五厘（包含利息八厘

一毫，保险保管费六厘九毫），１９６２ 年 ４ 月降低至月息一分二厘，③大大减轻了贷户的负担。 贷款期限

从合营前的 ４０ 天，改为 ３ 个月，后为 ６ 个月，到期如确有困难，还可转期 ２ 次，即最长期限可达 １ 年半。
与旧典当相比，小贷所最大的改变是企业性质的变化，由私营典当业变成公私合营的小额质押

贷款业。 私营时是私方自负盈亏，合营后亏损则由合营企业负担，银行贷款改为资金调拨，无须支出

利息。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要求职工做好柜面宣传，着重向贷户（当户也改称为贷户）说明合营后

企业的性质变化，“不是当，而是贷款了”。④ 并告诫民众，小贷所是国家关心城市贫民和失业工人的

一种具体措施，⑤从所谓的高利贷机构变成了真正服务于城市劳动人民临时资金周转的公私合营低

利贷款机构。
小贷所在调剂市民生活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统计，全市小贷业共贷出

４１７ ６４０笔，计 １５１ 万元（新人民币，下同），平均每笔 ３ ６ 元，供应了约 １３ 万人的贷款。⑥ 每月平均业

务量约四五十万笔左右，１９５６ 年 ４ 月的业务量高达 ６６ ５ 万笔，该年全年共有 ５７４ 万笔贷款。 １９５８ 年

小贷所全年服务约 ２０ 万人左右。 贷款用途以生活费用为主，其占比为：伙食开支占 ６８ ６７％，医疗费用

７ １４％，水电房租５ ３０％，还乡旅费３ ２５％，赡家款２ ８５％，其他学费、婚丧、生育、购物、还债、修车、小摊

贩本、标会、送礼、零用等共计约占 １２ ７９％ 。⑦ 据调查，市民贷款的用途大多数是正当的，因对生活安

排不当或有挥霍浪费现象而贷款的是少数。 １９６３ 年全年为 １５０ 万人次解决了临时资金周转的需

要。⑧ 到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上海典当业停贷时贷款余额仍有 ８５４ 万元，押品 １６４ ４ 万包，参见表 ６。⑨
表 ６ １９５５—１９６６ 年上海市小贷所贷款余额及押品数量统计表

时间 贷款余额（万元） 押品数量（万包）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３ ４９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７ ４６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 ３２８ ７７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 ３７１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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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国务院关于改造私营典当业的指示》（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４ 日），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１９５６ 年卷）》，北
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７８ 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上海典当业进行公私合营企业改造方案（草案修正稿）》（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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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典当业息率变动纪录》（１９４９ 年—１９５６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４８；《全体会员座谈会》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４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６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改进小额质押贷款工作的指示》（１９６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２ － ４１８。
《上海典当业改造工作情况综合及开展今后工作的意见（初稿）》（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１ － ３８。
《关于上海市典当业的改造方案（草稿）》（约 １９５５ 年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２ －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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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档号 Ａ６５ － ２ － ８１。
蔡有兴、宋紫云：《解放初期上海市小额质押营业所》，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经济金融

卷）》第 ５ 卷，第 ４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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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４８ － ２ － １３ － ８２。



续表

时间 贷款余额（万元） 押品数量（万包）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 ４０４ ６ １０９ １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２８２ ６ ６４ ６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 ２１５ ５ ６０ ４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 ３６０ ３ ８２ ４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 ３７３ ８５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 ５９５ ３ １２９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 ６６５ １４５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 ８５４ １６４ ４

　 　 资料来源：《上海典当业改造工作情况综合及开展今后工作的意见（初稿）》（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１ － ３８；《中国人民银

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如何解决春节后小额质押贷款业务需要问题的请示报告》（１９５８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Ａ６５ － ２ － ８１；《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市分行关于小额质押贷款情况汇报》（１９６２ 年 ４ 月 ４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Ｃ１ －２ －３８０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小贷结束工作情况

和今后做法的请示报告》（１９６７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２４８ － ２ － １３。

小贷所具有反映市民经济生活状况的作用。 小贷所对贷款人数、贷户成份、贷款额度、贷款用途

等进行分析，将市民各阶层的贷款情况，提供给各级党政及有关单位作参考。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向上海市

党政部门报告了合营 ５ 个月以来各机关企业职工的贷款情况。 １９５６ 年下半年共反映在职职工材料

４５ ０００ 笔左右，其中 １１ 月反映材料有 ６６３ 个单位，６ ８３１ 笔，金额 ３０ ５０４ 元。① １９５８ 年“双反”期间联

系了 ７０ 家工厂单位，将重点工厂职工贷款情况向市区党政机关报告。② １９６２ 年小贷处更与 ９６ 个千

人以上的大单位建立了联系网，定期反映职工贷款情况，推动各单位关心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
１９６３ 年突击反映了 １５ ５ 万笔职工未赎寒衣贷款的资料，得到各方重视。③ 大多数单位对小贷处提

供的材料比较欢迎，了解情况后，会对困难者加以补助，有的甚至为职工代赎押款，对不困难者进行

教育帮助。 但也有单位认为与企业关系不大，感到麻烦，要求不必再送材料过来；有的单位甚至要求

硬性拒贷。 此外，不少职工并不困难也来押款，希望借此向工会申请补助；或者对组织照顾不满足，
赎了还要来贷；也有拿工会补助金，不赎贷款反而上馆子吃喝等。④ 小贷所也会对贷户进行勤俭节约

的思想教育，养成精打细算、合理安排生活开支的习惯，杜绝挥霍浪费的行为。
小贷所对抑制高利贷有一定作用。 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１９６２ 年起全国 １７ 个省、市、自治区出

现高利贷蔓延现象，邓子恢给出的解决措施就包括在城市中普遍建立和健全互助储金会、储金小组

等组织。 同时，对大中城市的“小押当”（即小贷所）应加以整理和适当扩大，作为互助储金会对付高

利贷的一种助手和过渡性组织。 邓子恢认为，目前城市“小押当”网点太少，限制太严或太宽，对居民

不便，影响到市民的资金周转。 因此，要明确小贷所为贫苦劳动人民服务的性质，总结各地经验，制
定章程，规定贷款对象、贷款用途、押品种类，贷款利息以一分二厘为宜，以达到不亏本，并略有盈余

为原则。 大中城市要视具体情况适当增加网点（上海、南京也有此要求）。⑤ 但中央在转发邓子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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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小额质押贷款处 １９５６ 年业务工作报告》（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６０。

《小额质押贷款工作的新面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大跃进中的上海银行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版，第
６９ 页。

蔡有兴、宋紫云：《解放初期上海市小额质押营业所》，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经济金融

卷）》，第 ４６６ 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小额质押贷款处 １９５６ 年业务工作报告》（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６０。
《邓子恢同志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节录）》（１９６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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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批示中却没有提及增设小贷所。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调查发现部分地区的高利

贷和标会活动严重。 无论市区、郊县都有，市边缘区、居民经济情况差的，特别是没有设立小贷处的

地区较多。 因此，提请在市边缘地区增设 １０ 个小贷所。① 同年 ４ 月，上海市委作出适当扩大小贷所

的网点和库房，适当放宽贷款额度的指示。② 同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海分行向市人委报告，自 ７ 月 １ 日起

放宽小贷所的贷款限额，由原来最高 １０ 元放宽到 １５ 元，最高可到 ３０ 元。 计划 ７ 月底在杨浦区、徐汇

区、普陀区、长宁区增设 ５ 个，１９６５ 年春节前在闸北区、卢湾区、虹口区、黄浦区增设 ５ 个。 并请市委

批转有关局及各区研究解决增设所需房屋、设备、人员等问题。③ 但不知有无实现。
关于小贷所的服务对象，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都曾明确指示，小贷所主要是解决失业、半

失业及收入不固定的劳动人民的临时困难，城市职工居民的临时困难应由党政机关互助解决，郊区

农民的临时困难基本上应由信用社解决。④ 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 实际上，小贷所的贷户

中人数最多的一直是在职职工，占总数的 ３５％—４５％ 左右。 如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贷款对象中，职工占

４１ ２１％ 、失业占 ３１ ８１％ 、商贩占 １５ １３％ 、其他占 １１ ８５％ 。⑤ １９５８ 年在职职工贷户占贷户总数的

４７％ ，上海分行曾有限制在职职工贷户的建议，但未被上级同意。⑥ 为什么职工有临时周转困难不去

找企业解决而来小贷所贷款？ 对此，职工的解释是互助储金会的借款申请手续麻烦，必须还清后才

可再借，发工资时也会硬性扣还；工会生活补助的名额紧张，程序较长，职工不好意思申请，也不容易

申请到；还是小贷所贷款最为方便、自由，有急用拿物就来质押。⑦ 划分贷款对象反映出政府对“单位

制度”的偏好，⑧试图把不同贷户归入不同“单位”，由各“单位”解决内部成员的资金周转困难。 小贷

所减少或消失后，市民对单位的依附性变得更强。
对于小贷所的发展前途，１９５４ 年 ３ 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提出初步意见，今后凡没有办市民质

押贷款业务的地方不再创办（个别地方如认为有开办必要，可请示省市财委批准后办理）。 现在已经

办理的应停止扩大机构，适当限制业务范围，根据客观需要的降低，逐渐缩小业务，以至停办。⑨ １９５６
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再度指示，小贷处的业务方针从总的情况来看不是发展，但也不能主观地加以

收缩或取消。 由于小贷业在地区上没有普遍性（全国只有 １４ 个城市存在），作为一种非生产性质的

救济业务，无论在资金及机构等方面不宜再作更大的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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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５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２ －
４９９。

《上海市人委财贸办、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人委办公厅关于本市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２ － ４９９。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贯彻市委打击城乡高利贷活动加强小贷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海市档

案馆藏，档号 Ｂ６ － ２ － ４９９。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小额质押贷款处的业务方针及做法问题的指示》（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

馆编：《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 ２４１—２４２ 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小额质押贷款处 １９５６ 年业务工作报告》（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６０。
鉴于全市在职职工贷户占全部贷户的 ４７％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建议适当限制，办法是以企业或机关互助组织解决为主，对

确有困难而又取得企业组织证明的可予适当支持。 理由是今后居民的临时生活困难也将由里弄经济互助组织解决，在职职工以机

关企业在互助储金中解决为宜，这将有利于加速完成小贷业的任务。 对此，中共上海市委员会财政贸易工作部批示：“职工质押贷款

的限制办法不宜实行”。 参阅《上海分行党组关于关于小额质押贷款业务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请示报告》（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Ａ６５ － ２ － ８１。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１９５８ 年上半年小额质押贷款业务报告》（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Ａ６５ － ２ －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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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这种社会救济事业将逐步趋于收缩。① 此种认识制约了小贷所的发展。 从图 ２、表 ６ 可以看出，
虽然小贷所的数量在减少，但上海市贷款人次及贷款余额却一直在增长。 另外，从这 １４ 个城市（至
少包括上海、广州、武汉、苏州、南京、福州、佛山、常州）可以看出典当业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具有

一致性，经济发达的地方，典当业也更活跃。 这其实也呈现出一种规律性。
小贷所的经营方式从经济上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据上海市小贷处 １９５６ 年业务工作报告中指

出，目前全行业每月要亏损约 ２ ５ 万元。② 从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６１ 年底，全市小贷所共亏损了 ６３ 万元。③

亏损的原因在于“成本完全不计较，企业的开支费用都是政府赔贴的。”④具体表现为：（１）利息过低

是主要原因。 利息低，贷户还款的压力小，因此贷户就不积极还款，在贷户的还钱顺序表上，还小贷

所的钱排在末位。⑤ 甚至还存在贷户将小贷所的贷款进行转贷的现象。⑥ （２）贷款的期限过长。 规

定贷款期限为 ６ 个月，到期后可申请转期二次，逾期半年后，才进行处理，实际上一笔贷款最长可达 ２
年，这严重影响了小贷所的资金周转。 （３）质押逾期通知、挂失所产生的邮资、纸张等费用，都是小贷

所负担的。 对此，１９６２ 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曾提出缩短期限和挂失、通知恢复收费的建议。
但没有材料反映此举是否实行。 其实，前文邓子恢提出“不亏本，并略有盈余”的原则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人民政府更在乎的是政治账。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指出的一样，“市民贷款业务的开展，主
要在于照顾广大贫寒市民，扩大政治影响，并在打击高利贷，减轻旧货商的剥削上起一定作用。 不应

把它当做一般银行业务对待，即对本身的盈亏问题不应视作首要问题。”⑦由私典改造为小贷所“在
政治影响及社会救济方面已经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⑧

纵观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 年上海典当业和小贷所的发展，大体上可以梳理出一条“暂时允许存在 － 加强

管理 －听其自然淘汰 －促其自然淘汰 －基本上取缔 －逐步淘汰 － 加速收缩 － 增设扩容 － 彻底消亡”
的历史脉络。 这一演变过程，与国家对典当业和小贷业的认识和定位有关，更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
划经济体制以及高度集中单一的金融体制的确立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还有各种产权制

度的金融机构。 经过 １９５２ 年的公私合营，到 １９５７ 年底，中国金融体制已经完全是国家所有、高度集

中的“大一统”计划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以单一指令集中管理金融的行政机构和全国金融业务

的统一经营机构，结果是计划手段取代了市场手段配置金融资源，⑨由此进入了一个金融与消费双重

抑制的时代。 小贷所被取缔后，市民遇到资金调剂困难时只好去互助储金会借款，或者向工作单位

借支工资，或者私下向亲友、高利贷、标会借款。

四、余论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影响中国当代历史进程走向的重大事件。 学界对改造的原因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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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舅家”变了样》，《新民晚报》１９５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第 ６ 版。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１９５８ 年上半年小额质押贷款业务报告》（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Ａ６５ －２ －８１。
《上海市妇联关于质押贷款的情况反映》（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Ｃ３１ － ２ － ９１２。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市民贷款业务利率的指示》（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中

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 ２３７ 页。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私典改造情况的报告》（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中华

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 ９９ 页。
吴景平：《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朱佳木主编：《当代中国与它的发展道路：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

高级论坛论文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０ 版，第 ４０２—４０３ 页。



有不同解释，①但如果拉长时段来看，其实近代以来的我国典当业就一直处于不断改良、改造的进程

之中，其中“公益典当”“市典”“公典”等制度设计和实践显然也曾深深地影响了 １９４９ 年后典当业以

及小贷所的历史命运。
清代的“交典生息”制度②刺激了各地典当业的发展。 到清末民初，相比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

典当业利润下降，商人投资典当的热情减少，政府的公款也多转存银行，典当业实力逐渐衰弱。 同

时，由于各地典当业饱受战乱兵匪之扰，损毁关闭了很多，严重影响了民众的应急周转。 因此，各
地政府在鼓励民间士商开设典当之余，开始设立公典。 １９１４ 年初江苏省投入公款 ２０ 万元在南京

开设公济公典，１９１５ 年江苏省署和盛宣怀家族合资创办了协济公典，１９１６ 年江苏省典业公会创设

会济公典，这 ３ 家典当分属官办、官商合办、社会团体开办 ３ 种类型，均执行政府规定的利率，较一

般私营典当利息为低，具有公益性。③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期，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

疲敝，政府和民间关于典当业改革之声渐盛，许多有识之士呼吁设立公典，并介绍意大利、德国、法
国、日本等国家的公典制度，④在我国掀起一个筹设公典的高潮。 如 １９２７ 年秋，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

有筹办市立公押之议，但因资金有限而作罢。⑤ １９２９ 年，武汉市社会局拟具《筹设武汉市公典计划

书》，因人事、资金等问题而搁浅。⑥ 后青岛（１９３０ 年）、福州（１９３０ 年）、济南（１９３３ 年）、南昌（１９３４
年）、广东绥靖公署（１９３４ 年）等均有筹设公典之议，其中福州贫民贷用所、济南裕鲁当、南昌市立银

行平民公典部都曾正式营业。⑦ １９３３ 年内政部颁布的《典当规则》中也规定了创办公营典当的方

法。⑧ 到 １９３５ 年江苏省建设厅邀集省党部、民政厅、财政厅、全省商联合、全省典联会、农民银行、江
苏银行、典当专家组成改进典业设计委员会，几经开会讨论，最后形成的《改进典业具体方案》也明确

要积极推行公典。⑨ １９３７ 年报载上海市社会局有主办“市营公典”以谋救济贫民之议，因中日战争爆

发而未见下文。 到了汪伪时期，１９４３ 年 ５ 月颁布了《上海特别市市立典当规程》，１９４４ 年 ２ 月第

一市立典当才正式开业，第二市立典当直到抗战胜利仍未开业。 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市社会局

为救济贫民、防止高利贷，成立了上海市第一、第二、第三公典，后来这 ３ 处公典也兼办小本借贷

业务。

·８４１·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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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政府和民间团体的公款得以生息，另一方面当户得以周转缓急，可谓一举而三得。 参见潘敏德《中国近代之典当业研究》，《台湾

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第 １３ 期（１９８５ 年）；韦庆远《明清史辨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赖惠敏《乾隆皇帝的荷

包》，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６ 年版。
肖振才主编：《南京典当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１３—１１４ 页。
汤瀛甲：《贫民救济与公益质店之设立》，《浙江民政旬刊》１９２９ 年第 ８ 期；李剑华：《公营典当事业硏究》，《新评》１９３０ 年创

刊号；邓孝思：《公益当铺纵谈》，《社会科学论丛》第 ３ 卷第 ５ 期（１９３１ 年）；锦柏：《各国典当业的概况》，《国家与社会》第 ２ 卷第 ２ 期

（１９３３ 年）；碧笙：《典当公营与农村金融》，《西北春秋》１９３４ 年第 １１ 期；汤怡：《改革典当与救济农村：拟公益典当法草案》，《经济评

论》第 １ 卷第 ７ 期（１９３４ 年）；郭荣升：《中国典当业之研究》，《南大半月刊》１９３４ 年第 １３、１４ 期；蔡斌咸：《救济农村声中之典当业》，
《新中华》第 ２ 卷第 １５ 期（１９３４ 年）。 其中经济学者宓公干最为突出，著有《创办公益典当之理由及计划大纲》等一系列文章，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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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公干：《典当论》，第 ４３８—４４０ 页。
《筹设武汉市公典计划书》，《武汉市社会局局务汇刊》１９２９ 年第 １ 期。
宓公干：《典当论》，第 ４４１—４６１ 页；黄鉴晖：《中国典当业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２９ 页。
冯剑：《近代天津典当研究》，第 ２５９—２６１ 页。
江苏省建设厅编印：《江苏省改进典业方案》。
《对市营公典的希望》，《钱业月报》第 １７ 卷第 ６ 期（１９３７ 年）。
《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设立南市公典的文件》（１９４４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Ｒ１ － １７ － １６５。
《上海各公典 １９４６ 年工作报告》（１９４６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Ｑ６ － ９ － ９９４。



解放前的各种“公典”虽然成效有限，但为社会各界提供了一个改进私典的方案。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就

有上海市民建议：“政府为照顾一般贫苦民众能办理公典或小本放款最好”。① １９５１ 年有代表在上海

市北站区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案，“可否由政府拨出专款在市区内设立‘公典’数处，来照顾贫

苦大众呢？”②在 １９５３ 年上海市第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仍有市民反映，“希望人民银行能

增设小额贷款或设立公典，以济贫民临时救急。”对此，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答复之，“开设公典，
因限于条件，尚在考虑中。”③

１９４９ 年后天津、广州、武汉、重庆等地小额质押贷款处的设立为上海典当业改造提供了参照。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天津市政府听取了原当业公会理事长王子寿的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市民小额质

押贷款处，依照典当经营方式，办理质押贷款业务，不以取利为目的，完全为方便市民，得到社会的一

致好评。④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以公股的形式加入利通押店，成立了利众小额质

押贷款处，这是全国公私合营典当业中的创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发文予以肯定，并在全国各大城

市中推广。⑤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 １ 日，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成立了小额质押贷款处。⑥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重庆

也成立了市民小额质押贷款处。⑦

相比上述城市，上海典当业的改造显得比较谨慎。 福州市典当业在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就完成了全行业

私私合并，⑧上海典当业的联管合并却没有实现。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鉴于天津小贷处

卓有成效，指示其他六大城市酌情举办，武汉、重庆、广州随后都办理了，上海则未办理。⑨ 直到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时，上海典当业才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原因在于，典当业是个地

方性的问题，主要应由各地根据市民需要程度及典当业本身条件进行具体管理。 而上海的具体情

况是：（１）需要临时资金周转的失业人群还比较庞大；（２）全市典当业户数多，从业者多，几乎占全国

总数的 ７０％弱，且政治情况复杂，牵涉的群众面广；（３）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作为工商业大城市，任何

改变或许都会引起巨大反应，故较为稳健。
典当业以物质钱，因物称信，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无须他人担保，也不问贷款用途，适合于各

阶层民众融通缓急。 设立公典和小贷所是为了救济贫民的临时生活困难，都采取了保持较低利

息、限定贷款额度等措施。 尤其是小贷所还对原有典当制度做出了一些突破性变革，如缩小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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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海典当业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 ６７％—７１％ ，上海典当从业者占全国总数的 ６４％ 。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私典改造情

况的报告》（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 ９８
页；《上海典当业公会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呈上海市工商联报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８７ － ４ － ５９。



种类，划定贷款对象，要求贷款用途必须正当，甚至要求贷户提供困难证明方可贷款等。① 政府也

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失业减少、市民收入提高以及社会救济、职工互助福利的开展，尤其是互助储金

会、互助储金小组的普遍发展，小贷所将加速萎缩并消失。 但事实证明，小贷所始终为市民所称便，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资金调剂作用，不但没有自然消失，而且一度还有增设扩容的需要，直至文化大

革命被取缔。
总之，近代以来我国典当业一直处于不断变革和改造的进程中，“公典”设想和实践显然成为历

代政府和民间所倡导的改造典当业的一种传统路径。 小贷所之前的各类“公典”或因资金薄弱，或因

利息并不较私典为低，或因家数较少，济贫救急的实效终究有限。 直到小贷所的出现，才标志着为贫

民提供低利资金周转救济的“公典”真正实现。 小贷所即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典。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

立后，新社会虽然在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等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从上海私营典

当业改造为小贷所的进程中，依然能够发现历史的延续性和复杂性。 可以说，人民政府对私营典当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是全新的，一定意义上也是传统的。

Ｆｒｏｍ Ｐａｗｎｓｈｏｐ ｔｏ Ｓｍａｌｌ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Ｌｏ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ａｗｎｂｒｏ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４９ －１９６６

Ｚｈａｏ 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ａｗｎｂｒｏｋｉｎｇ，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ｔｅｍ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ｕｓｅｄ ａｓ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ｗａｓ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ａｄｊｕｓｔ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ｏｒ ａｎ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ｗａｓ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ｌｉｅｄ ｏｎ ｐａｗｎ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ｗｎｂｒｏｋ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ｉｓｔ，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ｗｎｂｒｏｋｉｎｇ， ｓｏ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ｗｎｂｒｏｋｉｎｇ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１９５６，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ｗｎｓｈｏｐｓ ｗｅ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ｍａｌｌ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ｌｏ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ｏｗ⁃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ｐｏ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 ｌｏ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ｗｎ” ｔｏ “ｌｏａｎ”， ｂ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ｍａｌｌ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ｌｏ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ａ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ｏｌｄ ｐａｗｎｓｈｏｐ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ｌｏ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ｐａｗｎｓｈｏ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ａｗｎｂｒｏｋ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Ｌｏ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Ｐａｗｎｓｈｏｐ

（责任编辑：王姣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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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５６ 年广东省就典当业改造规划，制定了《小额质押贷款处简则（草案）》，要求“申请贷款人必须取具居民委员会或乡人民

委员会的证明（证明书包括姓名、成分、职业、住址、贷款用途、拟贷金额等内容）连同质押物品，送由贷款处审查核贷。”参阅《中国人

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广东省私营典当业改造规划（草案）》（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中华人

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 ９７ 页。


